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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伙伴在行动 ： 

性与生殖健康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论坛 

柏林行动倡议 

 

现在是资助者和各级政府领导人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人发大会）行动纲领作为实现平等和公

正、人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加速执行的时候了。 

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齐聚柏林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和巩固他们对于人发大

会行动纲领愿景的承诺，特别是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正如 1994 年人发大会议程是顺应形势的迫切需要，在今天国家、社会和个人更加需要人发大会行

动纲领，帮助他们寻求有效措施，以应对金融、政治、人道主义和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卫生资

源不足、居高不下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艾滋病毒的传播以及人权不平等的问题。能够认识

导致多数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卫生不公平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具有重要意义。而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信息和服务的获得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人发大会达成了一个有远见的全

球共识，该共识肯定了改善全球卫生和人口政策，支持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权和帮助消除贫困的

最佳途径是： 

 加大对妇女和青年人健康和权力问题的投入 

 向所有人提供全面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服务和用品 

 消除对女童的歧视并确保各级教育的可获得性 

 促进性别平等和公正并赋予女童和妇女以权利 

各国政府已在各种场合多次声明人发大会的核心原则和优先行动与其它领域的发展存在关联，如

在 1999 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2000 年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2005 年

的世界首脑会议，将生殖健康的普遍获得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之一，又如在 2009 年联合国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发布的建议中。 

在还有 5 年的时间来落实紧密相连的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呼吁

地方、国家和国际决策者与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建立和实施具体的、可行的和有充分资金支持

的行动，确保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我们敦促立即采取以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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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保障作为人权之一的性与生殖权利得到充分承认和实现。 改革法律和政策以保护和促进性与生

殖权利，性与生殖权利是实现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的核心。 废除那些阻碍生殖健康及权利信息

和服务的获得，以及将艾滋病毒传播和人工流产判做违法的限制性和惩罚性的法律和政策。 这些

法律和政策应该至少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条约和公约。 这些权利使人们可以对婚姻、怀孕、生

育、避孕、性、性倾向、快乐和生计进行自由和知情地选择。消除在性与生殖方面的胁迫、耻

辱、歧视、有害的传统习俗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II.加大对综合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用品和服务的投入1，将其作为加强卫生系统建设的优先领

域。 我们深切关注不安全的人工流产和孕产妇死亡所带来的影响，并因此呼吁各国政府将这些问

题作为公共卫生和人权问题加以重视。确保人们可以公平地和可负担地获得避孕服务、安全和合

法的人工流产、专业的孕产服务和新生儿护理，包括妊娠和分娩并发症的护理和转诊；艾滋病毒

和艾滋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以及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护理，包括也可以在人道主义危机

情况下得到相应的服务。 所有这些服务必须在整个卫生系统中具有可及性和得到充分的资金支

持，特别是在公共部门和初级卫生保健层次，同时也要考虑非政府组织在提供补充医疗服务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向所有人群提供这些服务，确保低收入以及其它边缘人群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具

备性别和年龄敏感性的卫生保健，并不受歧视。服务提供者需要保持客观和尊重多样性。支持创

新，包括新技术和服务模式的开发，并与科技发展保持同步。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将目标和指标纳

入国家卫生规划和预算编制过程，确保实现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积极成果。  

III.确保未成年人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扫除一切障碍，让青年人能获得完整意义上的生

殖健康信息和服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赋权于青年人，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生计做出知情选

择。保障隐私权，消除父母配偶意愿的支配和年龄限制。扩大和投入需要的资源来提供有效的，

持续的，性别敏感的，亲青服务，还要以事实为依据，提供及时而全面的性教育。认可并且尊重

青年人之间的差异，收集分年龄和性别的数据。 

 

IV.为民间组织更有效地参与到项目，政策，和预算上的决策，以及监督与评估，创造并实施正规

                                                        
1生殖健康[…]  是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这

一条意指男女均有权获知并能实际获取他们所选定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以及他们所选定

的、不违反法律的调节生育率方法，有权获得适当的保健服务，使妇女能够安全地怀孕和生育，向夫妇提供生育健康儿

童的机会。[…]生殖保健的定义是通过预防和解决生殖健康问题促进生殖健康和福祉的各种方法、技术和服务。还包括

性健康，其目的是增进生活和个人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生殖和性传播疾病有关的咨询和保健。（见人发大会行动纲领第

七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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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提供持续的机会，特别是为妇女和青年人，让他们充分参与政策对话和决策过程。增加

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投入，同时保证这些组织的自治，特别是针对那些妇女组织，让它们能够扩

展加强其工作来宣传，影响和倡导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废止压制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颁布实施

保护支持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法规。承认并保护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的倡导者，把他们作为人权的

捍卫者，在妇女，青年人以及其他脆弱人群中扶植有意义的领导者。 

 

V.确保国家级的政府和资助者投入充足的资源和资金来满足人们的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特别是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极力主张所有资助者都能在对海外的援助方面信守承诺，有计划的长

期提供充足的资助。确保资助体系中包括对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方面的政策和服务的支持。加强

并融合以人为本，在经济上和环境上都可持续的政策制定。重视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把它作为

经济和社会公正，健康卫生以及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希望大家遵循以下行动原则： 

 公平和公正。没有公平和公正，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所

有行动的设计和监督都应支持公正，参与和广泛代表性的原则。 

 包容和透明。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做此声明的非政府组织，将结为伙伴关系，确保优先

行动的实施并且带来成效。 

 责任和可持续性。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决策者，资助者和民间组织，都致力于实现人发大

会的行动纲领和确保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的实现。 

 

 民主进程和政策不带原教旨主义和其他限制人权的教旨。 

 

我们，作为全球伙伴在行动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参与者，恳请各国政府重申它们对人发大会行动纲

领的承诺，作为非政府组织，我们也将在本国本地区推进柏林行动宣言。我们将于政府，双边和

多边的机构合作，联手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社会运动部门，确保宣言的早日实施，并敦促政府承

担起全面实现行动纲领的责任。 

如果人发大会行动纲领不能完全实施，人类就不能有尊严的活着。我们要求所有的政府履行它们

在 1994 年在开罗对它们的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作为非政府组织，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

维护健康的权力并且投入到行动纲领的实践，在决策者和未来缔造者中推广这个行动纲领。这关

乎所有人的人权，民主和平等。这项任务没有止于柏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